关于《深圳市福田区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充分发挥其在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中的辅助作用，区应急管理局结合本区实际，起草了《深圳市福田区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各类风险隐患增多，我区面临的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风险日益复杂。社会应急力量作为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反应迅速、组织灵活、贴近基层等优势，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存在组织管理不规范、现场协调不畅、保障机制不健全、救援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亟需通过制度加以引导和规范。

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广东省、深圳市也陆续出台了相关配套文件。然而，目前我区尚缺乏针对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的具体管理办法，导致社会应急力量在参与救援过程中职责不清、调度无序、保障不足等问题突出。

为此，制定《办法》有助于填补制度空白，明确社会应急力量的权利义务，规范调度使用和现场管理程序，完善保障激励措施，进一步提升我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4.《志愿服务条例》；

5.《广东省社会力量参与救灾促进条例》；

6.《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办法的通知》；

7.《广东省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办法》；

8.《福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三、起草过程

2026年2月，区应急管理局启动《办法》起草工作，成立起草小组，系统梳理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全国各地先进经验，结合我区社会应急力量现状和实际需求，于2025年4月形成《办法》初稿。

2026年4月，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征求社会应急力量代表意见，共收集意见建议10余条，经逐条研究，全部采纳。 

2026年5月，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征求区政府各相关部门意见，共收集意见建议3条，经逐条研究，采纳2条，部分采纳1条。

四、主要内容

《办法》共七章三十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五条），明确了制定目的、适用范围、社会应急力量及事故灾害的定义、工作原则和各部门职责。

第二章日常管理（第六条至第十一条），规定了区调度指挥中心建设、社会应急力量信息录入、能力建设、培训演练、分类分级测评等内容。

第三章紧急调度（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明确了调度程序、主动参与方式、跨区域调度、信息发布、书面调令、通行保障等。

第四章救援现场管理（第十八条至第二十四条），对社会应急力量进入现场、报到、任务执行、信息发布、撤离、总结报告等环节作出规定。

第五章保障措施（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条），明确了应急救援补偿原则、补偿费用标准、费用承担主体、费用核定方法、保险保障、政府购买服务等内容。

第六章激励与约束（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正面宣传、表彰奖励、以及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

第七章附则（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五条），明确了办法解释主体和施行期限。

五、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经审查，《办法》主要规范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管理行为，未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内容，不构成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无需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六、发文形式

《办法》适用于区应急管理部门调度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事故灾害的应急救援及相关应急管理工作，涉及区应急管理、民政、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职责协调落实，拟以区政府名义印发。

特此说明。

福田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6月22日

